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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注戶外表演區的活動部署和場地利用

　　日前，澳門戶外表演區順利舉辦首場演出，活動吸引約一萬一千人
入場。作為本澳「演藝之都」建設的重要項目，特區政府在短時間內完
成場地選址、規劃、工程招標及建設等一系列工作；而預熱音樂會在人
潮管制、現場指導及各項交通調配下，得以順利且完滿舉行，政府各部
門的緊密合作、工作努力和效率皆值得社會肯定和支持，期待在日後場
地的完善和善用之下，為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注入更多活力和可能。

　　值得關注的是，當局曾表示預熱活動的重點在於測試場地安檢、交
通承載力及人潮指導和疏散等能力為主，周邊區域亦部署各項交通管制
及人流疏導措施。日後，在戶外表演區的使用增多，活動的規模加大，
且由私人企業舉辦時，相關措施的執行和持續是否依舊？或有其他設置
標準？人流指揮的配置方面，相關資源成本又由誰支出等等問題，有待
政府進一步明晰。

　　另外，相較於開場前道路交通及人流普遍順暢，活動結束後人流疏
散的交通壓力明顯較大，如周邊輕軌站一度出現排隊人龍，需採用人潮
管控措施，若觀看人數提升至三萬或五萬的級別，觀眾群體亦來自世界
各地，周邊交通系統能否有效疏導龐大的人流，值得有關部門重視。而
早前政府表示會對活動進行檢視評估和完善措施，相關進度和結果亦期
望當局透露。

　　同時，本人亦關注戶外表演區的場地使用。大型演出屬提案及預約
制度，在活動檔期安排上有較高的可操作性，而戶外表演區場地面積廣
闊，除助力新興產業發展外，有充分條件進一步服務社區中小企及居民
需求，若在演出空檔期間，當局會否嘗試舉辦如新春市集或家庭樂等不
同主題的活動，善用地方為社區經濟及中小企發展創造機遇，為本地演
藝團體或藝遊人發展的場地支持，提增戶外表演區的使用多元性及綜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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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值。

對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：

1. 隨著戶外表演區首場演出順利，當局亦隨即展開活動的檢視和評估，
請問有關工作的進度為何？針對活動結束時，周邊交通站點出現相當程
度的人潮，當局又將有何完善或調整的工作？

2. 戶外表演區是參照《使用澳門戶外表演區的收費表》向活動舉辦方開
放申請，並按活動人數比例收取使用費。參考預熱活動，政府在場地周
邊部署了不少交通措施和人手進行指揮及疏導，請問未來由私人單位舉
辦大型活動時，對於周邊區域的交通和人潮管制上，政府會否有不同的
設置標準和要求？相關人力資源及費用支出又將由哪一方承擔？

3. 在大型演出空檔期間，請問政府將如何利用戶外表演區的場地資源，
以帶動社區及中小企經濟發展？當局又會否考慮利用其作為支持本地演
藝團體或藝遊人發展的文藝集中地，或舉辦不同主題的展覽及活動，並
開放予居民及旅客共同參與，打造成本澳旅遊及休閑的新熱點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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